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5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0年6月9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03,000.00万元

的担保额度，担保范围主要为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银行承兑汇票等融资业务，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担保，其中，对铂瑞能源（南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瑞南昌”）提供不超过48,000万元

的担保，担保期限为十年。

上述担保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1）。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铂瑞南昌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南昌支行”）申请借款，公司对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

额不超过5,000万元。本次担保合同签订前，公司对铂瑞南昌的担保余额为29,062万元，本次

担保合同签订后，公司对铂瑞南昌的担保余额为34,062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3,938万

元。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

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铂瑞能源（南昌）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名称：铂瑞能源（南昌）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雄溪路1022号

成立日期：2017-03-21
法定代表人：钱剑锋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1MA35T95NXW
经营范围：热力生产和供应；火力发电；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大气污染治理；废旧物资

回收；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设计；国内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铂瑞（南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总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59,094.89

51,575.77

7,519.12

2025年1一12月

9,268.37

-3,130.39

-2,348.53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58,633.03

51,694.72

6,938.32

2026年1一3月

2,077.67

-781.12

-585.84

3、被担保人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支行

4、主债务人：铂瑞能源（南昌）有限公司

5、担保额度：主债权本金5,000万元以及利息、罚金、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为实现

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6、担保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或法律

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铂瑞南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能有效监管其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

节，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有利于铂瑞南昌的经营发展、降低其融资成本，符合

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没有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审批对外担保总金额为340,000万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额度为277,000万元，对孙公司担保额度为63,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余额为109,240.22万元（包含本次担保金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的26.17%。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

情形，也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26-013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CSI MTN Limited

本次担保金额

1,310万美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34.39亿美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亿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

2,082.06

65.08%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的附属公司CSI
MTN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人）于2022年3月29日设立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

简称中票计划），此中票计划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根据存续票据到期情况，结合公司业

务发展实际需要，发行人于2026年4月16日在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1,310万

美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预审，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并再次授权

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注册号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法人

CSI MTN Limited

全资子公司

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李凯、袁峰、郑颖

2087199

2021年12月30日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

1美元

特殊目的公司（SPV）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他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
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百万美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707.81

2,708.28

-0.47

0.01

0.00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度

（未经审计）

2,898.36

2,898.82

-0.46

0.04

0.0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的《信托契据》，中信

证券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

保。2026年4月16日，发行人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1,310万美元，由中信

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人在其中票计划下发行中期票据，实际用途为补充担保人集团的营运资金。

被担保人CSI MTN Limited是公司为境外债务融资专门设立的票据发行主体，执行公司和担

保人的融资决定，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

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预审，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并再次授权

公司发行境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根据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总司库

共同组成获授权小组，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

市场情况，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符合该议案所述

目的和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中信证券国际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

意对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082.06亿元（全部为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65.08%。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6-03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20,176,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东南电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周爱妹

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十一路218号

0577-61566651

0577-61566651

stock@switch-china.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张祎鹏

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十一路218号

0577-61566651

0577-61566651

stock@switch-china.com

301359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专业从事微动开关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微动开关是一种具有微小接点

间隔和快动机构的开关，原理是利用外机械力通过传动件传递至驱动机构上，使其末端的静

电触点与动电触点快速接触或断开，从而实现控制电路通断的功能。该类开关具有电触点间

距较小、快速动作结构、高灵敏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专用设备、医疗仪器、电动工具、

航空装置、汽车、充电枪、智能低压电器、逆变器、智能家居、工控等领域，以及高温、高压、潮

湿、淋水、振动等特殊环境。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目前，公司的微动开关产品主要应用于家电行业，并逐步深入至汽车、电动工具、智能低

压电器等领域。根据整机的工作环境，公司对微动开关的材料、外形、结构进行了定制化设

计，使其能够保障整机运行的安全、高效。同时，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对微动开关的性能进行

了深度开发，使其能够适应高温、潮湿、淋水等特殊的工作环境。

类别

家 电 微 动 开 关
及组件

汽 车 微 动 开 关
及组件

产品型号及图片 产品介绍及应用

该类开关的外形美观、结构紧凑，是一种高性能微动开关。其
具有触点间隙小、动作迅速、灵敏度高、行程微小等特点，同时
寿命长、可靠性高、可适用于多种温度、不同电流等级。广泛
应用于微波炉、洗碗机、灶具、空调、洗衣机、冰箱、咖啡机、果
汁机、吸尘器等。此外，为了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公司
还针对烤箱的高温环境设计了耐高温型微动开关，以及针对
空调的工作环境设计了防爆微动开关。

该类开关采用橡胶密封圈和环氧树脂填充材料，确保了其稳
定的密封性，可以在淋水、多尘埃的环境中使用，同时配备各
种接线端子，可适用于多种导线。针对此类开关，公司设计了
具有防水、耐震功能以确保可靠性，由于其良好的环境适应
性，广泛应用于汽车中控锁、天窗、门锁、座椅安全带、尾灯、换
档圈、阅读灯、充电枪、充电桩等。

电 动 工 具 微 动
开关

智 能 低 压 微 动
开关

M1TI 型蜡马达
驱动器

该类开关具有紧凑的结构、可靠的接触和长寿命的特点，适用
于多种温度环境、多种电源。其动作力可定制使其可以在不
同的操作环境下使用。此外，产品具备防尘、抗震功能，应用
于电钻、电动砂轮机、电动扳手和电动螺丝刀、电锤、电锯、割
草机等。

该类产品长寿命、高可靠、动作快速。其具备超强的承载力，
可在低压电器工作环境中承受大电流、冲击电流、脉冲电压等
挑战。应用于智能断路器、双电源自动转换器、稳压电源、避
雷器、各种控制柜体等。起到信号提取及主电源通断的作用。

蜡马达驱动器结构简单可靠、安装方便、无噪声、省电。广泛
应用于液体及清洗剂的分配器、洗衣机、洗碗机、冰箱、电烤
箱、嵌入式蒸汽炉、换气扇、气流控制器、空气阻尼器、水流换
向阀、热延时器、安全门口及隔音装置、风冷冰箱的风门控制
器等。

（三）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产定购的方式进行原材料采购，主要采购的原材料包括电触点、铜材、塑

料粒子、注塑件等，主要由铜、银、塑料等大宗商品加工而成，该等大宗商品的市场供需量较大

能够得到长期、稳定的供应。微动开关制造行业的上游供应商主要包括铜加工企业、电触点

制造企业、塑料制造企业等，公司与该等关键供应商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从而在有效保证原

材料品质的同时，实现成本和交货期的优化。

2、生产模式

公司为应对客户采购订单数量较多、交期较短的特点，提高产品交货效率，对不同产品采

用不同的生产管理模式：①对于较为通用的KW3A、KW4A等产品，由于该等产品的产量较大、

工序相对较少，故主要采用全自动化生产设备生产，同时由于普遍存在客户要求交货周期较

短、订单数量较多的特点，公司采用按照订单生产并保留适当库存的管理模式；②对于WS系

列产品、MS系列产品以及其他KW系列产品，由于其市场需求多样化、下游产品更新迭代较

快，故主要采用定制化生产的方式，公司针对客户的订单采用多批量、多批次的方式组织生

产。

3、销售模式

公司目前的产品主要用于家用电器、汽车、电动工具、智能低压电器等领域，销售模式系

以直销模式为主，经销模式为辅。

（1）直销模式

公司的产品直销模式是指产品直接销售给下游客户，同时公司提供物流配送服务以保证

交货的及时性，公司按照发展战略和销售计划的要求，组建专门的销售团队对行业重点客户

进行拓展与维护。公司在前期对客户需求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后，向目标客户送交产品

样品，通过样品测试验证后获取订单。随着合作深入，公司凭借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客

户对公司产品的依赖度和信任度，逐步增加订单数量，并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2）经销模式

公司的经销模式是指公司借助经销客户的渠道资源、客户资源进行销售的业务模式。公

司与经销客户的交易均采用买断销售的方式进行。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客户，由其承担对

最终客户的销售风险。经销客户根据其预测需求或其终端客户的需求向公司下达订单，公司

对客户订单价格、交期、产品规格等进行审核后，根据客户订单要求，将产品发货至指定地点，

以买断的形式将货物销售给非直销客户。同时，公司还在品牌宣传建设、产品技术服务等领

域与经销商开展合作，实现共赢。

4、盈利模式

公司紧跟市场需求及行业发展趋势，不断研发设计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如耐高温、耐

低温、耐振动、防水、防爆、防尘等适应各种特殊环境的微动开关，公司不断改进生产工艺、提

升企业生产能力，注重产品质量的提升，并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凭借良好的产品质量和

快速的响应能力，从而实现良好的收益。

5、影响经营模式的关键因素

影响经营模式的关键因素包括：国家政策、行业供求及竞争状况、生产技术水平。在国家

政策方面，公司所属行业是国家重点发展行业之电子元器件行业的细分产业，企业的发展受

到国家政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影响；在行业方面，行业技术的发展、下游行业产品的更

新迭代以及行业内竞争的加剧，要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改进产品性能、产品质量。

（四）公司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国家产业政策支持

近年来，国家对于家电和汽车行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升级，如家

电“国补”“以旧换新”等政策，大大激发了家电市场的消费潜力。

家电行业：以旧换新政策为核心，推动绿色消费与产业升级

（1）以旧换新补贴加码;补贴品类增加：将微波炉、净水器、洗碗机、电饭煲等4类家电产品

纳入补贴范围，继续支持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等8类家电产品以旧换新;个人消费者购买

上述12类家电中2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补贴标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15%；1级能效或水

效标准的产品，补贴标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20%。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空调产品

最多可补贴3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

（2）产业链协同升级;2025年，政府继续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家电产业链协同升级,旨在打造

一流的智能家电产业集群。

汽车行业：新能源与智能化双轮驱动，加速产业转型

（1）以旧换新与购置税减免;2025年，政府将符合条件的国四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纳入可

申请报废更新补贴的旧车范围;对购置日期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的新能

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税额不超过1.5万元;
2、存量客户的业务增长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及消费需求的升级，消费者逐步重视家电产品的高质量、智能

化、健康化等特征，促进了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家电市场发展由数量积累向质量提升转变，

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的新发展潮流将带动对微动开关的新需求。

3、增量客户的业务拓展

凭借着品牌知名度、研发设计、客户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把握市场发展机遇，在保持现有

行业体量的同时，积极向汽车、电动工具、智能低压电器、逆变器、充电枪等其他应用领域发

展，不断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目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938,949,523.30

854,500,327.34

2025年

342,930,623.88

40,442,806.97

36,449,483.89

45,286,695.07

0.34

0.34

4.75%

2024年末

931,796,956.70

856,820,209.37

2024年

317,666,990.89

45,849,228.98

42,270,736.65

33,248,381.55

0.38

0.38

5.38%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0.77%

-0.27%

本年比上年增减

7.95%

-11.79%

-13.77%

36.21%

-10.53%

-10.53%

-0.63%

2023年末

908,370,460.30

853,719,368.39

2023年

259,811,507.79

39,061,733.34

38,647,545.59

44,534,765.19

0.33

0.33

4.6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第一季度

69,918,126.21

11,074,208.29

10,179,541.05

第二季度

85,157,038.09

10,514,390.71

9,422,483.83

第三季度

86,944,884.87

8,037,294.67

7,430,222.51

第四季度

100,910,574.71

10,816,913.30

9,417,236.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36,776.65 -5,781,206.22 19,696,635.83 7,534,488.8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仇文奎

管献尧

赵一中

张立

张并

戴式忠

乐清市众创投
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仇旦旦

鲍小云

朱皓宇

钱泽礼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8,319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持股比例

15.64%

15.23%

9.14%

7.61%

7.61%

6.78%

2.91%

1.53%

1.53%

1.52%

1.52%

上述股东中，仇文奎、管献尧和赵一中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三人已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仇文奎系乐清市众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7,596

持股数量

18,792,754.00

18,302,755.00

10,982,861.00

9,151,377.00

9,151,376.00

8,142,217.00

3,500,000.00

1,833,684.00

1,833,684.00

1,830,476.00

1,830,476.0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14,094,565.00

13,727,066.00

8,237,146.00

6,863,532.00

0.00

6,106,663.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 2025年 4月 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并于2025年5月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公司以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85,8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5元（含税），拟派发现金股利42,920,0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4股，预计转增后总股本为120,176,000股（最终转增股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实际转增结果为准）。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以后年度分配。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2、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第七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5月30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并于2025年6月17日分别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第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完成了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聘任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2025-032）。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及未来可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为提

升公司市值管理成效、增强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业

（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自2025年4月16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的方式增持新疆天业A股股份，累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8,000万元，不超过16,000
万元，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增持股份计划的资金来源为控股股东自有资金和

专项贷款。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2025年4月16日至 2026年4月15日，新疆天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自有资金及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 30,280,2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累计增持金额 15,999.85 万元，占增持计划下

限的199.9981%，占增持计划上限的99.9991%，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公司于 2026 年4月16日收到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于增持新疆天业股份计划

实施完毕的告知函》，其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经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其他：__________

693,900,430股

40.64%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天域融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25,761,026

25,761,026

持股比例

1.51%

1.51%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为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

为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6日

2025年4月16日～2026年4月15日

A股：8,000万元～16,000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

2025年4月16日～2026年4月15日

2025年4月16日～2026年4月15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实施增持，具体增
持情况为，A股：30,280,280股

A股：15,999.85万元

A股，1.77%

749,941,736股

43.91%

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1,707,362,663股，天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天域融

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719,661,456股，持股比例 42.15%。截至 2026年 4月 15日，因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707,796,095股。上述变动后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和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持股比例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707,796,095股为基数进行计算。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天域融资本运营

有限公司均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就天业集团本次增持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

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增持人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

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及增持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0075 证券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2026-032

债券代码：110087 债券简称：天业转债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一）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6
年4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方案为：

公司以现行总股本1,298,394,2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7元（含

税），共派发现金红利350,566,438.59元（含税），均为公司自有资金，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

一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述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

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按照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二）自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今，因公司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18,387股，公司的股本总额已由1,298,394,217股变更为

1,298,175,830股。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调整后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

总股本1,298,175,83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7元（含税）。

（三）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是以固定比例的方式分配，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

一致。

（四）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五）公司在权益分派申请日至股权登记日期间，不再进行股份回购等导致公司总股本发

生变化的相关操作。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股后的 1,298,
175,83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7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2.43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5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7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4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4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4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4月24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045

08*****709

08*****149

股东名称

佛山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众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4月16日至登记日：2026年4月23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大道中18号

咨询联系人：李瑛

咨询电话：0757-83036288
传真电话：0757-83031246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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